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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华北农村地区“养儿防老”的观念占有主导地位，儿子是养老责任的主体，拥有绝对的财产继承

权。家庭转型和代际关系变迁下，原本双向平衡的父子间的“抚养–赡养”关系名实分离，代际关系发

生了深刻变化，女儿也被逐步纳入到家庭养老的责任当中。受传统性别制度的束缚，女儿养老仍不被正

式承认，女儿承担了赡养义务却未被赋予与儿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利，不平衡的代际支持影响着家庭养

老的良性发展。面对当前农村老龄化的大趋势，让女儿能够在制度和文化上都能拥有参与家庭养老的合

法性，对实现代际间的良性互动，缓解我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压力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从女儿养老这一现

象出发，探究女儿参与养老与财产继承不平等的原因，提出完善女儿平等参与养老相关对策建议，以积

极应对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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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ural areas of North China, the concept of “preventing old age” for children in north China 
occupies a dominant position. The son is the subject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and has the absolute 
right of property inheritance. Under the change of family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the original two-way balance of “foster-support”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son is 
separat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nd daughters 
have been gradually included in the responsibility of family pension. Restricted by the traditional 
gender system, the daughter’s pension is still not officially recognized, and the daughter under-
takes the obligation of support but is not given the same right of property inheritance as the son. 
The unbalance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ffects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family pension.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general trend of rural aging,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aughters to par-
ticipate in family pension in both the system and cul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rural family pension in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phenomenon of daughters “pens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auses of 
daughters” participation in pension and property inheritance,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daughter’s equal participation in pension, so as to actively deal with 
the current problem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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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公报》显示，截至 2023 年末，全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 29697 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21.1%；其中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 21676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5.4%。城乡二元

结构的下，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城乡之间的差距也不断增大，农村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村

养老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一方面，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流向城市，留在农村的多为老人、

妇女和孩子，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市场观念的渗透，华北

农村社会发生深变革，传统家庭代际关系、家庭结构和观念发生转型，深刻影响着农村的家庭养老秩序。

传统的华北农村地区实行的是父系家族体系的抚养–赡养模式。在这样的体系下儿子承担着延续香火，

为父母养老送终的责任。同时，父代的财产基本上由所有的儿子来平等继承。女儿被排除在赡养父母和

财产继承之外，既没有为父母养老的责任，也没有原生家庭的财产继承权利。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和

家庭发生转型，父代所拥有的经济权力、道德权威和社会支持大大降低，原本双向平衡的父子间的“抚

养–赡养”关系被打破[1]。儿子在父代养老上表现出强剥削–弱反馈，给女儿养老提供了空间，再加上

女性家庭地位的空前提升使其在赡养父母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儿女之间的在养老作用中的差异明显

缩小。但传统性别制度和观念未赋予女儿赡养父母的正式责任，不少农村家庭中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根

深蒂固，尽管女儿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父母养老活动中来，但却不享有与儿子平等的财产继承权，造成了

赡养与继承之间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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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我国农村存在严重南北区域差异的基础上，选取代际关系失衡最为突出的华北农村地区为

研究区域。本文通过对华北农村地区女儿参与家庭养老的财产继承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女儿被纳入

养老责任却没有平等参与家庭财产继承权利的原因，提出有利于农村家庭女儿能平等地参与家庭养老与

财产继承建议[2]，让女儿能够在制度和文化上都能拥有参与家庭养老的合法性，家庭养老走向健康发展

道路，实现代际间的良性互动，以积极应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缓解我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压力。 

2. 文献综述 

女儿养老指的是女儿向老年父母提供养老支持的养老模式。女儿承担着赡养父母的责任，对父母提

供养老所需的各种资源，包括物质经济资源、生活照顾资源和精神慰藉资源。女儿养老是相对于传统社

会的儿子养老而言的，属于家庭养老的一种形式。女儿参与父代赡养作为一种新现象，受到越来越多学

者的关注，多数学者将这种女儿养老的发生与我国的社会和家庭变迁相联系。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劳

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耕作主导家庭事务的现象。聂焱认为，

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削弱了男性的养老意愿和养老机会，同时提升了女性的意愿和机会，导致儿子和女儿

参与养老活动一降一增[3]。宋璐和李树茁通过数据得出子女间的代际支持差异正在缩小[4]。  
一些学者认为，家庭变迁是女儿更多参与养老的基本背景[5] [6] [7]。这些变迁包括家庭代际权力的

更迭[8]、家庭成员关系的理性化[9]、女性地位的提高[10]等。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

高使女性在父母赡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前者表现在，家庭父权制衰落，子代权力提高，个体独立性

增强，削弱了父子奉养的基础[11]；而后者表现在，女性逐渐提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平等意识使得女

性能够支配家庭财产，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12]。 
计划生育的推行也助推了女儿养老的出现，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农村地区家庭规模缩小，“纯女户”

增多，女儿养老也成为了一种必然选择[13] [14]。传统的性别制度是其中最大的障碍，从父(夫)居、男性

继承制度、女性对家庭的经济依附、女儿身份的角色期待仍旧限制女儿对父母养老事务的参与[15]。从父

(夫)居制使女性脱离了父母的生活空间，进入丈夫的家庭，只能作为儿媳承担赡养公婆的义务。中国法律

虽然规定女儿和儿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但在传统习俗规范的影响下，女儿尚未能获得实际的继承权，

女儿被排斥在父子一体的“协商式责任”之外，“也会相应地被免掉一些家庭权利包括继承家产、承担

家计、赡养父母和祭祀祖先等活动”。因此女儿养老才会被认为是自愿的、辅助性的。女性在经济上依

附于丈夫、在角色期待上从属于丈夫家人，又进一步弱化了其在自己父母养老事务中的积极性。 
在养老方面，有学者认为女儿养老为中国的养老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口，在当前孝道衰落、代

际关系变更的形势下，女儿能够为老人带来更多福利[16]。如陈菊红认为，女儿养老能够缓解农村养老

的压力，实现老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需求，提高老年人得到的实际回报[17]。论及女儿养老时，学者的

论述着眼点更多在于女儿为父母家庭带来的福利，而忽视了女性对父母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和家庭事务

参与权。 

3. 农村家庭女儿参与养老与家庭财产继承现状 

随着我国社会的变迁和家庭结构的转型，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改变。一方面，在核心家庭面临

压力，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儿子对老年人的代际反馈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女性地位的崛起打破了

传统规则的束缚，女儿逐渐参与到父母的赡养活动中来，女儿养老现象开始突出，并在在家庭养老中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8]。而传统农村社会普遍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养儿防老”的文化

观念，儿子是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主体，也是参与家庭财产继承的主体，而嫁出去的女儿一般不参与父

母的赡养及家庭财产的继承，造就了当下华北农村家庭女儿参与养老和财产继承不平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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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农村家庭女儿参与养老现状 

当前，女儿参与养老已成为当前农村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女儿养老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在家庭人口

结构转变和养老成本增加背景下，儿子养老行为的弱化为女儿养老提供了空间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女性

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带来的家庭养老责任的重新配置。 

3.1.1. 女儿参与养老的空间和潜力增大 
在中国传统的农村家庭中，“养儿防老”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直以来的传统，这也是大多数农

民家庭追求生子的原因。在华北地区的大部分村庄中，儿子是赡养责任的主体。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城

镇化的发展，农民家庭为实现城市化目标越来越多的子代选择进城打工，父代的传统的耕作经验对子代

的价值已大不如前。农民家庭的再生产需要代际合力来实现，子代家庭的发展需要父代给予强力支持，

家庭发展的巨大压力也打破代际间的平衡。农村男性的养老意愿和养老能力明显降低，子代为父代提供

养老资源也不断压缩[3]，儿子的养老功能不断弱化。传统社会中儿子赡养父母的义务在时代变迁下出现

裂痕，“养儿防老”不再是一种硬性约束[16]，有名无实现象越发普遍。 
儿子养老功能的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女儿养老的空间和潜力。其一，家庭结构小型化是女

儿参与养老重要原因，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的养老格局的变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当家庭中没有儿子时，

女儿养老成为一种老人基于现实的无奈选择。其二，在社会和家庭转型期，家庭关系的理性化和家庭的

发展目标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得养老成为老人和儿子的利益博弈，儿子养老的弱化，逐渐将女儿卷入对

娘家的养老责任中来。其三，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农村地区女性主家的局面日益增多，男性外

出打工也使得女性有更多参与和主导家庭事务的机会，减少了儿子参与的养老的机会，却增大了女儿参

与养老的空间。农村家庭女儿参与养老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儿子养老的不足，推动了家庭养

老的新发展。 

3.1.2. 女性地位的提升为女儿养老提供支撑 
在养老责任的配置中，女性地位的提升是越来越多农村家庭女儿参与养老的关键原因。女性地位的

崛起使她们开始打破了嫁娶规则，强化对娘家支持。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责任，更强调女性作为儿媳的

公婆赡养责任，而选择忽视女性作为女儿对原生家庭的赡养责任，父母对女儿的赡养预期也存在明显不

足。随着女性权利逐渐觉醒，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打工经济的兴起，使得女性可以作为独

立个体参与市场劳动，经济上的独立带来了家庭地位的提升，由此重塑了农村家庭的权利结构。 
女儿与父母间本就有天然的情感联系和互动优势，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也使女儿养老的可能

进一步加强。女儿参与养老与儿子不同的是，更多出于对父代的“情分”，而非出于经济理性的考量。

女儿通常会在逢年过节给父母拿些现金和日用品，分担家务劳动等减轻父母的负担。一方面女性经济的

独立使得其在家庭资源的分配上具有较高的话语权，不用依附于婆家就能为娘家提供经济支持，这也强

化了女儿与娘家的联系。 

3.2. 农村家庭女儿参与财产继承现状 

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儿子和女儿拥有同样的赋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财产继承权利。但在调研中发现，

农村家庭女儿在养老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子女参与养老的差异逐渐缩小，但子女参与财产继承方面存在

着严重差异。女儿在家庭赡养责任增大的同时，并没有被赋予相应的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利，这也成为制

约女儿参与家庭养老的重要原因。 

3.2.1. 传统观念制约女儿参与财产继承 
在传统的父系传承制度中，只有儿子拥有家庭财产继承的权利，女儿被排除在财产继承之外。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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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和制度的变化总落后于社会结构的准变。从夫居的家庭制度根深蒂固，尽管当下村落中，女儿

和儿子一样承担起父母的赡养责任，但依然没有财产继承的资格。女儿孝敬父母被认为是一种对父母养

育之恩的回报，儿子才是赡养父母并参与财产继承的主体。虽然，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感受到女儿的重

要性，但依然不承认女儿的财产继承权利。甚至女儿孝敬父母，但不参与财产继承成为一种邻里间推崇

的乡村风俗。 

3.2.2. 女儿参与财产继承权利动力和意识不足 
极少农村家庭女儿拥有和儿子同等的家庭财产继承权，这也与女儿参与财产继承的动力和意识不足

有关。一方面，在大部分农村家庭中，父母年老后的家庭财产多是一些土地、房屋，女儿出嫁离开村庄

后，这些家产对女儿的用处较少，女儿缺乏财产继承的动力。另一方面，与儿子养老的经济理性逻辑不

同的是，女儿更多是出于情感逻辑，女性赡养父母更多是出于对父母抚养的报答之情和对兄弟的照顾之

情。在财产继承上，不计较父母剥夺自己的财产继承权利，也不愿意因家庭利益的分配引发矛盾冲突，

影响家庭关系。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依然在农村社会中占据着主导性地位。男性作为家庭主要

经济收入的来源，他们通常在家庭财务的使用和支配上也更占据主导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对

自己娘家的经济帮助[19]。 

3.3. 农村家庭女儿参与养老与财产继承的权责失衡 

传统社会中儿子赡养父母的义务与继承家庭财产权利双向代际互动在时代变迁已开始松动，原本权

责平衡的儿子继承家产，履行赡养义务逐渐被打破，女儿对原生家庭的反馈越来越多，养老责任越来越

大，却没有拥有儿子同等参与家庭财产继承的实际权利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此造成了女儿参与养老与

财产继承权责不对等的局面。女儿参与养老与财产继承的权责失衡也成为制约女儿养老进一步发展的重

要因素。 
女儿赡养责任和财产继承权利牵涉到婚姻中两方家庭间利益再分配。女性参与原生家庭养老，但不

参与财产继承，对于其兄弟来说，可以继承家庭财产的同时，转移部分责任和赡养压力；而对于其夫家

而言却只是赡养资源减少。在女儿极为有限的原生家庭财产继承权利下，承担更多的赡养责任，必然会

引起公婆和丈夫的不满情绪和行为。但从法律角度来看，儿媳并无赡养的义务，但基于传统习惯，婆婆

仍希望儿媳能够尽孝道，父母应由其兄弟来赡养。一些婆婆可能以自己女儿的赡养为荣，却未必认同儿

媳赡养其父母的行为，这种不平衡的女儿赡养责任和财产继承权利无疑会加剧夫妻双方家庭的紧张关系

[20]。 

4. 农村家庭女儿参与养老与财产继承不平等的原因 

传统社会中，经济基础在家庭养老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儿子作为家庭主要的经济供给者和家庭

财产的继承者，自然而然地也成为了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村家庭养老格局的

转变，女儿即使参与到了家庭养老也难以获得家庭成员的认可，这种不平等既与传统的养老观念有关，

也受城镇化背景下家庭发展目标下代际交换难以平衡，女儿在参与养老与财产继承自身的能动性不足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 

4.1. 传统观念的制约 

传统习惯作为一种外在的客观实体，它有着自身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路径，在人类社会中持续存在并

且会在现实生活中制约着人类的行为选择。农村老年人对赡养主体的偏好就体现了“养儿防老”的传统

文化习惯，这种文化习惯对老人养老策略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传统社会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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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分明的制度性安排。时至今日，这种观念依然在指引着老年人的养老选择，并且传统观念越强的老

年人，越不能接受自己年老时由女儿为自己养老送终，就造成了女儿养老有实无名的现象。农村大量劳

动力的外流加上家庭结构的转变，很多子女都不在父母的身边，他们照料和陪伴父母的时间很少，他们

的心理和精神生活相比较而言更为空虚。很多农村老年人缺乏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上了年纪以后不愿

意尝试新鲜事物，失去了对生活求新和探索的热情，造成了农村老年人缺乏与时俱进的家庭养老与财产

继承观念。无论儿子是否承担养老责任，都认为儿子是家庭财产的继承人，女儿承担再多赡养责任，都

无权参与财产继承。 

4.2. 家庭发展目标下代际交换难平衡 

从夫居的婚姻制度下，儿子成家立业是华北地区父代的重要人生任务，这也是造成农村家庭儿子、

女儿家庭权责不对等的重要原因。随着进城生活居住成为必然趋势，而仅凭子代自身能力无法满足需求

的情况下，势必要通过强化家庭代际支持的方式来增强子代的城市化能力。农民家庭为了能够进入县城

实现稳定的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发展目标，就需要极强的代际支持，这就造成了代际关系的失衡。华北地

区农村家庭的父母习惯于将全部积蓄转移给儿子，帮助其成家立业。在这种无限的代际支持下，年轻一

代对上的养老责任和家庭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已经构成了难以调适的矛盾。为实现家庭发展目标，在送儿

子进城的过程中，也无疑强化女儿的赡养义务的同时剥夺者了其财产继承权利。 

4.3. 女儿出于无奈的自愿牺牲 

“谁养老，谁就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这在传统社会中一直是老人和子女之间不成文的契约。一

般来说，家庭的财产都由儿子来继承，同时他们也承担着为父母养老的责任。女儿在出嫁之后离开了娘

家，一般就不负有为父母养老的义务了，同时他们也失去了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因为财产继承的纷争，

有些娘家的兄弟会阻止她们对父母进行养老行为，而婆家也会认为，媳妇没有财产继承权，就不应该去

赡养娘家的人，从而使得女儿长期被排除在家庭养老的主体之外。女性处于情感的考量，为了家庭的和

谐也不愿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女儿有着对原生家庭的偏好使她们主动地参与到家庭

养老当中，女儿们虽然为父母提供了物质经济、生活照顾和精神方面的支持，甚至在一些资源的供给方

面超过了儿子。社会提出的男性要结婚就得买房、买车等等要求也使他们经济压力加大，于是就把养老

的压力转移到自己的姐姐妹妹身上，和她们“均摊”医药费、丧葬费等重大经济支出，女性更多认为自

己有养老的义务，也有照顾兄弟的义务，默认了自己参与养老但没有财产继承权这一事实。但这种不对

等会严重打击女儿养老的积极性，阻碍了女儿养老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5. 农村家庭女儿平等参与养老与家庭财产继承的路径 

5.1. 营造新型家庭养老观念 

传统社会父权制文化塑造的养儿防老等性别伦理将女性排除在父代家庭养老之外，同时父代也对女

儿养老不抱有期待[21]。随着现代性进入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发生改变，但人们的养老观念却

没有被彻底解放出来。因此营造一种新型家庭养老文化，促进女儿养老的合法、合理、合情，对缓解当

下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通过网络、媒体、农村社区宣传栏等多种手段，线上线下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女儿也

是传承者”的文化观念，女儿和儿子一样都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和继承家庭财产的权利[22]。其次，应根

据家庭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家庭养老结构。独生子女的父母调整养老预期，从传统的“养老防老”中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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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树立“自主养老”、“互助养老”观念，打破单一的养老观念。也可结合家庭结构和发展现实灵

活调整为“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女婿养老”、“隔代养老”等相互补充的多元养老体系，营

造“人人敬老、人人养老”的文化氛围和社会舆论。 

5.2. 加大对女儿养老的政策倾斜 

尽管民间传统的风俗习惯仍然是农民行动的重要依据，但国家力量已逐步下沉到基层，影响着农村

传统的养老观念和规范。为积极应对农村老龄化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致力于消除女儿

参与养老的各种制度和舆论障碍，促进代际良性互动，推动和完善新型赡养秩序的形成。在不同地区、

不同村子，应该根据村子的实际情况对支持养老的女儿予以一定的补贴和奖励。国家应对于女儿养老的

农村家庭，应该制定相关的补助和奖励政策，对提供了养老的女儿提供权益上的保障和政策上的倾斜，

保障农村女儿养老的平稳推进。 

5.3. 提升父代养老智慧 

长期以来，为支持子代家庭的发展，农村父母习惯于把积蓄转移给成家的儿子。至于个人年老体衰

丧失自立能力后的养老问题，则没有细致的规划，一些年老后无法获得子代养老保障的老人，甚至出现

自杀行为，十分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而随着农民家庭少子化趋势的出现，家庭权力的转移，原

本双向平衡的父子间的“抚养–赡养”关系被打破了。父母对儿子有极大的付出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

是儿子对父母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却是越来越少。因此，父母如何平衡家庭资源投入和赡

养责任也成为一种智慧。虽然，子女多数并不否认赡养父母的义务，但其赡养态度也受往父代在抚育过

程中的公平投入和家庭财产分配的影响，父母若在这些方面能够对子和女一视同仁，既可以减少日后的

赡养纠纷，也有利于子女做到孝养并举。 

5.4. 保障和落实平等财产继承权 

完善健全财产继承和分配相关的法律法规，女儿也履行了赡养老人的义务的要保障儿子与女儿拥有

平等继承权。赡养人应该履行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赡养义务，不得以此为借口推脱赡养责

任。在有必要的农村成立风俗活动小组，提倡新型养老观念，促进儿子与女儿共同发挥作用。同时村委

会在完全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也可以对这方面进行一定的调节和监管，发挥基层作用。 

6. 结语 

传统社会中，父权制虽然为家庭养老的有力保障和必要补充，但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表面上是对

女儿养老义务的豁免，实质上是对女性财产继承权等的剥夺。农村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迁背景下，农村

男性的养老能力和养老意愿都减弱了，这就导致传统的单纯依靠儿子支持的单系家庭养老功能全面弱化，

农村老年人由于所处的弱势地位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甚至有些人的生存得不到保障。 
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使她们有能力和意愿赡养自己的父母，女儿的加入分担了儿子们的养老压

力，但目前部分农村家庭强化女儿养老义务的同时却并不享有与儿子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利，这显然是不

合理的。因此，必须冲破性别藩篱，重塑新时代孝老敬老文化，构建家庭养老新秩序，实现双系间赡养

义务与财产继承权利的统一，代际间良性互动，缓解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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